附件3
农业产业发展资金转移支付2024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2024年度中央下达农业产业发展资金共1173万元，其中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项目资金855万元，用于提高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优质高产苜蓿基地资金41万元，通过种草养畜，实现年出栏肉羊5000只以上，年收入不低于500万元；粮改饲资金127万元，种草养畜，节约粮食；蜂业质量提升行动150万元，持续发挥蜜蜂遗传资源保护利用。
二、绩效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分析资金投入及执行情况）
农业产业发展资金共1173万元，全年执行数434.101万元，预算执行率37%。其中，其中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项目855万元，全年执行数116.101万元，预算执行率14%；优质高产苜蓿基地资金41万元，全年执行数41万元，预算执行率100%；粮改饲资金127万元，全年执行数127万元，预算执行率100%；蜂业质量提升行动150万元，全年执行数150万元，预算执行率100%。
（2） 资金管理情况分析。（分析资金分配、下达、拨付、使用、执行、预算绩效管理、支出责任履行等情况）
农业产业发展资金按省农业厅及省财政厅工作任务及资金分配的要求进行了合理分配，严格项目资金的管理，资金完全按照省厅文件的使用范围执行，专款专用。
通过实施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畜牧业发展等项目，有力支撑农业产业发展。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机具数512（台、套）。高产优质苜蓿种植面积 0.07万亩。农作物高效蜂授粉面积0.5万亩。经费支出严格执行相关财经法规制度。提高土地利用率，提高羊产品品质，种草养畜，节约粮食。持续支持蜜蜂遗传资源保护利用。
（3） 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对照总体目标分析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通过项目实施，农业产业发展资金的各个子项目基本完成了全年的总体绩效目标。
新增高产优质苜蓿基地面积0.07万亩，通过种草养畜，实现年出栏肉羊5000只以上，年收入不低于500万元。完成农作物高效授粉面积不低于0.5万亩。用于我县农机购置补贴工作，促进农业机械化生产能力增长，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根据各三级绩效指标值，逐项分析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1、数量指标：指标1：新增高产优质苜蓿基地面积0.07万亩。指标2：完成农作物高效授粉面积0.5万亩。
2、质量指标：指标1：促进农业机械化生产能力增长，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指标2：经费支出严格执行相关财经法规制度。
3、时效指标：指标1：经费保障时效2024年。
4、成本指标：指标1：年度资金执行率37%。
5、经济效益指标：指标1：农民增收稳步提升
6、社会效益指标：指标1：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指标2：资金使用无重大违规违纪问题。
7、可持续影响指标：指标1：为农民增收提供持续保障稳步提升。
8、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指标1：服务主体满意度90%。
3、 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bookmark: _GoBack]由于财政困难，项目资金不能正常拨付也是偏离绩效目标的主要原因，农业农村局将进一步协调财政局统筹各级资金，争取加大拨付力度。
4、 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2024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资金各项目绩效自评情况将于近期挂公示。
五、其他需说明的问题
无。
6、 附件
转移支付区域（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
